河南省律师协会会费管理办法

（2019年12月13日河南省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审议通过；2025年11月13日河南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修订）
为规范河南省律师协会会费的收取、使用和管理，提升会费使用效能，保障律师协会工作的有效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和《河南省律师协会章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河南省律师协会会员应当履行交纳会费的义务。

第二条  会费按年度收取，收取时间为每年5月31日前。

第三条  会费分团体会费和个人会费。

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分所是本会的团体会员，交纳团体会费；经河南省司法厅审核批准并颁发律师证书的专职律师、兼职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是本会的个人会员，交纳个人会费。

第四条  团体会费依律师事务所专兼职执业律师人数交纳。

执业律师30人以下的，团体会费为每年10,000元；执业律师31-100人的，团体会费为每年15,000元；执业律师101人以上的，团体会费为每年20,000元。

第五条  个人会费每人每年1,700元。
第六条  律师在河南省内变更执业机构的，当年度不重复交纳个人会费。

因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引起团体会费和个人会费额度变动的，以5月31日为计算日期。当年度5月31日前尚未完成在省司法厅办理执业机构变更手续的，计入原执业律师事务所，个人会费享受原执业地的减免政策；当年度5月31日前完成了执业机构变更手续的，计入新转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人数，个人会费享受新执业地减免政策。

第七条  重新申请执业和由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转入河南省执业的律师，从发证日期次月起计算，转入河南省当年执业不足6个月的，减半交纳当年个人会费；转入河南省当年执业6个月以上（含6个月)的，全额交纳当年个人会费。

第八条  会员会费由省律师协会统一收取。 
第九条  综合全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律师业务发展情况，非专职律师、青年律师的现实业务收入情况，以及律师因生育、年老、患重大疾病等导致的实际困难，可以对部分会员会费进行适当减免，具体减免办法由省律师协会理事会另行制定。

第十条  会费使用实行年度二次分配制度。
会费首次使用分配，由省律师协会与省辖市（含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济源市，下同）律师协会分别按照40%和60%的比例使用当年度会费。 

会费二次使用分配，由省律师协会年度财务报告经审计后，常务理事会根据省律师协会会费节余情况、各地律师协会会费使用情况、承担省律师协会活动等因素，提出二次分配方案，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十一条  省律师协会与各省辖市律师协会核对会费后，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向各省辖市律师协会拨付会费。

第十二条  省律师协会对各省辖市律师协会会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十三条  省律师协会、省辖市律师协会应当建立会费专项账户，按照国家及河南省有关财务制度的管理规定使用会费，做到专款专用。

第十四条  会费本着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的原则，主要用于以下各项支出：

（一）工作和业务研讨会议；

（二）维护律师合法权益、奖励会员；

（三）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活动；

（四）律师宣传工作；

（五）开展律师国内和国际交流活动；

（六）为会员提供学习资料、培训和信息服务；

（七）对特殊困难会员给予补助；

（八）会员福利事业和文体活动；

（九）社会公益事业；

（十）本会办公；

（十一）拨付各省辖市律师协会会费；

（十二）向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缴纳会费；

（十三）党的建设工作；

（十四）其他直接用于协会和会员的必要支出。

第十五条  会费实行以下管理制度:

（一）会费预算、决算制度。会长办公会根据年度工作安排，编制年度会费收支预算方案草案，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年度会费预算执行情况由会长办公会向理事会报告。每届任期内的会费预算执行情况由理事会向律师代表大会报告。

（二）会费监督制度。会费预算执行及重大财务收支情况接受理事会、监事会监督，接受有关部门的审计监督。

（三）会费审计制度。会费预算执行情况、决算以及重大事项的财务收支情况应当由监事会聘请专业审计机构进行独立审计。

第十六条  本办法规定的“以上”、“以下”，包含本数。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河南省律师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修订由省律师协会理事会提出，由省律师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律师协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河南省律师协会                         2025年11月27日印发 


